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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食晶营销参与者的侵杈责任并合

杨立新

(中 国人民大学 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8” )

摘 要:2015年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赍者、保障食品安全,规定了大量的缺陷食

销参与者的侵权责任并合规则。缺陷食品营销参与者,是指在缺陷食品的生产经营中,为 缺陷食品的生

经菅提供菅销支持 ,促成食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达成交易的经营者或者非经菅者。缺陷食品营铕参与

的侵权责任并合 ,是指在多教人侵权行为中的缺陷食品致害责任 ,在 法律原本规定承担一种侵权责任形

的基础上 ,攵增加规定了菅销参与者承担共他侵权责任形态或者同一种侵权责任形态,枸成更多的侵

对同一缺陷食品造成的损害承担不同种或者同一种侵权责任并相互重合的责任形态。在《食品安全法

定的缺陷食品侵权责任并合中,主要是异质并合和同质异形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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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5午 lO月 l"实施的修订后的《食品安全

法》,建立了历史上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在

建立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加强食

品的生产经营过程监控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突出

对特殊食晶的严格监管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

度等方面 ,对原法作了修改完善 ,对于解决当前食

品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从丽更好地保障人民

群众的食品安全其有重要意义◇其中,该法对缺陷

食品营销参与者也规定了严格的责任 ,实行侵杈责

任并合 ,但 勹《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并不相同。

对此 ,在理论上应当怎样解读 ,在实践中应当怎样

适用 ,本文捉出以下见解。

-、《食品安全法》对缺陷食晶菅销参与音侵杈

责任并合的规定

(一 )《食品安全法》规定缺陷食品营销参与者

侵权责任并合的条文

新修订的《食宀l安令法》对缺陷食品膏销参勹

者规定了10种侵权责任并合的情形 ,列举如下 :

一是根据该法笫一百二十工条的规定 ,明知食

品经营者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而从事食品生

产经营活动 ,或耆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

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 ,仍为其

或者其他条件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应当与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承

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

康的物质 ,或耆用田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

者经营上述食品;生产经营青养成分不符合食

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

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

物肉类 ,或者生产经营其制品 ;经常未按

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

添加药品的食品等违法行为,仍为其

场所或者其他条件 ,使消费耆的合法杈益受

的,应肖△该食品生产经常者承担连带责任 ,

收稿日期 ⒓O16-I】 -筠

基全项 目÷教育部人丈社会科学重点研宪基地重大科研课题(!匀JD陇lXXrl)

作者简介 :杨立新 ,男 ,中 国人民大学食品妄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 田民法学研宪

要从苹民商法学研宪.

二是根据该法第一百二十
=条

的规定 ,明

品经营耆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在食品中添

检疫或煮检疫不合格的肉类 ,或煮生产经营

验或煮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生产经茼罔

三是根据该法第一百
=十

条第一款的规定

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耆、柜台出租者、展销会的丬



允许未依法取得许可的食晶经营耆进人市场销

晶,或耆未履行检查、报告等义务,使消费者的

杈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绎营者承担连带

四是根据该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食

品批发市场违反该法第六十四条关于
“
应当

备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或者委托符合本法规定

晶检验机构 ,对进人该批发市场销售的食用农

晶进行抽样检验 ;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

当要求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 ,并向食品药品监督

门报告
”
的规定 ,致使消费者的合法杈益受

害的,依照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承担连带

五是根据该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

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对人网食品经

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 ,或者未履行报告、

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使消费者的合

害的,应 当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

六是根据该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

过网络食晶交易第三方平台购买食品 ,其

杈益受到损害的,可 以向人网食品经营者或者

品生产者要求赔偿。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者不能提供人网食品经菅者的真实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的,由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

者赔偿。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耆赔偿

,有权向人网食品经菅者或者食品生产蓍追偿。

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合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

,应当履行其承诺。

七是根据该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 ,

品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 ,使消费着的合法

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

八是根据该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

品认证机构出具虚假认证结论 ,使消费者的合法

害的,应当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

九是根据该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广

者、发布者设计、制作、发布虚假食品广告 ,

费耆的合法杈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生产

担连带责任。

十是根据该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 ,社

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

传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

(=)《食品安全法》上述规定与《侵权责任法》

相关规定的比较

《食品安全法》上述 10个方面的规定 ,都是规

定在缺陷食品的产品责任中生产者、销售者之外的

第
=人

对缺陷食晶造成损害有过错 ,而应当承担侵

权连带责任的规则。对于类似情形 ,《侵杈责任法》

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 :“ 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

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 ,造成他人损害的 ,产晶的

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 ,有权向第
=人

追偿。
”
《食品

安全法》~L述规定与《侵杈责任法》的规定相比.二

耆既有相同之处 ,也存在明显区别。

1相同之处

第一 ,《食品安全法》上述规定的责任主体分别

是为缺陷食品生产经菅耆的非法生产活动提供生

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经营者、传统交易平台

提供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耆、食晶检

验机构、食品认证机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耆和

广告代言人。这些主体都是在缺陷食晶致害的产

品责任中生产者和销售耆以外的第∴人。这些主

体与《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责任主体的

本质相同。

第二 ,上述八种责任主体在实施侵杈行为时 ,

都具有明显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因而都属于因有

过错的缺陷食品致人损害的第
=人

,与《侵权责任

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第三人应当具有过错的要求

是完全一致的。

2主要区别

认真比较《食晶安全法》上述规定和《侵权责任

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内容 ,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

如下明显区别 :

第一 ,上述八种责任主体在上述过错行为中 ,

虽然都属于《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因第

=人
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 ,但

是 ,《侵杈责任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缺陷产品的生

产者、销售耆不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中的最终责

任 ,而只是承担中间性责任 ,即生产者不属于《侵杈

责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缺陷产品的制造蓍 ,销

售者不具各《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因过

错造成缺陷 ,或者不能提供缺陷产品的上家的情

肜 ;而缺陷的发生是由于第三人的过错所致。《食品

安全法》规定的上述营销参与的责任主体 ,虽然也

对缺陷食品致害存在过错 ,但是缺陷食品的生产经

营者才是致害的主要责任人,是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的责任主体。

第二 .《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缺陷食品致害的责

·(;1·
害的,应当与食晶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任主体承担责任的形态 ,是 与缺陷食品的生产经营

者承担连带责任。而《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的产品责任形态是先付责任 ,即在不真正连带责

任中,不按照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典型规则承担责

任 ,而是由应当承担中间责任的责任人先承拒赔偿

责任 ,且损害赔偿权利人不能向应当承扫最终责任

的责任人直接主张权利 ,而是由中问责任人承担赔

偿责任以后 ,再向最终责任人主张追偿权利的多数

人侵权责任形态i。
《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第八

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动产致宫责任 ,都是采用的

这种规则。

《食品安全法》上述规定茧然 lJ《偾权责任法》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内容相似 ,但却存在较大不同。

正是由于存在法律适用要件的不同,《食品安全法》

的上述规定就更加值得研究 ,这是在多数人侵权行

为与责任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责任方式。笔者将这

种多数人侵杈的责任承担方式称为侵权责任并合 ,

并且提出了侵权责任并合的理论基础和具体规

则。本文所研究的,正是在缺陷食品致害的产品责

任中,如何确定责任主体 ,以及对 ∴述责任主体如

何进行侵权责任并合的规则。

二、缺陷食品曹销碜与音以及侵杈责任并合的

棍念
(一 )缺陷食品营销参与者的概念和类型

菅销参与者 ,是由美 lsl侵杈法学家戴维 G欧
文提出并使用的概念。笔者对这一概念作了整

合 ,定义为 :菅销参与者是指在商品或服务的交易

领域中,为商品的生产、销售以及服务活动捉供常

销支持 ,促成商晶、服务经营者与消费者达成交易

的经营者和非经营者。《食品安全法》规定的 L述
八种责任主体 ,都是在食品的生产经营中,为食品

的生产经营提供营销支持 ,促成食品生产经营耆

与消费耆达成交易的经营者或者非经肯者。因而

缺陷食品营销参与者是指在缺陷食品的生产经营

中,为缺陷食品的生产经营提供营销攴持 ,促成食

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达成交易的经菅耆或者非

经营音。

缺陷食品营销参与者这一概念具有以下特点 :

第一 ,主体参与营销的交易是缺陷食品的生产经营

活动 ;第二 ,多数缺陷食品营销参与蓍是食品交易

领域的经营者 ,而不是非经营者 ,其 卩的与缺陷食

品经营耆相同,都具有营利目的,但是也包括倮障

交易安全的非经营者 ,例如食品检验机构、认证机

构等;第二 ,缺陷食品青销参与音所支持的食品交

易活动,包括食品生产、销售以及服务活动的营销 ,

而不只是食品生产和销售 ;第四,食品营销参

并不直接参与缺陷食品的交易活动 ,而仅

陷食晶的交易活动提供营销支持 ,促成交易

因而不是直接的食品比产经营者,而是为食晶

提供营销服务支持的经常者或者非经营者。

在界定缺陷食品营销参△
J者的概念时 ,应

意的是 ,《食品安全法》提到缺陷食品致害责任

时,使用的是
“
食品生产经营者∴而不是如《侵

任法溯阝样称之为生产者、销售者。因此 ,这

外延较宽 ,包括所有缺陷食品的生产、经常者 ,

特别包括提供食品服务的经青者c提供食晶

的合同属于物型服务合同,Fll以 向消费者提供

标的物为特点的服务合同,nll在饭店、食堂等

务合同中,服务者提供的标的物即食晶存在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同样适用产晶责任的无过

任规则Φ。

缺陷食品营销参勹煮有Π种基本类型 :

为食品生产、销售、服务的经营菁提供支持的

参与者 ,例如 ,为没有许可证而生产食品的

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经营耆 ,

用非食品原料等物质制造食品的经营者

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经营者,以及为销售

提供网络交易平台的平台提供者 ;第二 ,为商

易进行广告宣传支持的营销参与者,例如食品

的经营者、发布者 ,食品广告代言人等 :第三 ,

品检验、认证服务提供支持的营销参与者 ,例

晶的检验机构或者认证机构。
(二 )侵权责任并合的概念和特.点

侵权责任法理论原本没有侵杈责任

念 ,这是笔蓍在研究中捉出的一个针对多数人

行为与责任的新概念 ,即侵权责任并合是指在

人侵杈行为中,法律原本规定了一种侵杈责

的情形 ,又增加规定了新的侵权人承担同一

责任肜态或者其他侵权责任形态 ,从而构

侵权人对同一损害承担同一种或耆不同

任并相互重合的责任形态。例如生产者

制造、销售缺陷食品,造成消费者损害,其行为

对损害的发生具有原因力 ,应 当依照《侵权

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Π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

是 ,该缺陷食品的认证机构出具虚假认

为 ,对造成消费者损甯后果的发生也具有

因此 ,依照《食品安全法》笫-百
=十

九条第二

规定 ,该认证机构也应当与食品生产经营

带责任。这就是在产品责任原本的不真

任的基础上 ,又将实施虚假认证行为 ,



发生也其有原因力的缺陷食品认证机构加人陔多

效人佞杈责任的范闱中,规定其承担连带责任。故

缺陷食品营销参 |j煮的侵杈责任并合 ,是指在多数

人侵权行为中的缺陷食品致害责任中,在法律原本

规定承担一种侵权责任形态的基础 ∴,叉增加规定

了营销参与者承担其他侵杈责任肜态或者同一种

侵杈责任形态,从而构成吏多的侵权人对同一缺陷

食品迕成的损甯承担不同种或煮同一种侵权责任 ,

并相互袁合的责任肜态。

缺陷食品侵权责任并合的特点是 :

第一 ,缺陷食品侵权责任并合是原责任人与

新责任人实施的行为造成了同一个损害。构成缺

陷食岫侵权责任并合 ,首先必须有缺陷食品的存

在,囚 该缺陷食品造成损害的行为人 ,一 娃生产

者,工是销售者 ,Π 是提供食品的服务耆,他们生

产、销售或青提供的缺陷食品 ,是造成消费者人身

损害的原因.故缺陷食品的生产经营者是缺陷食

品致宫的责任主体 ,为 多数人侵权行为的行为

人‘亻rl是 ,《食品安仝法》第一百二 }二条又规定 ,

明知食品经营者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

品生产经营活动 ,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仕产许

可从事食品添加却j生产活动 ,仍为其提供生产经

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的,应当与食品、食晶添加剂的生产经营耆承

担连带责任。在这里 ,为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经营耆 ,或者为未取

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

的经常者 ,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人 ,

就是苜销参与蓍 ,他们实施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

与缺陷食品的生产耆、销售者和服务耆所造成的

消费者损害 ,就是同一个损害 ,而不是另外又造成

了损害。

第二 ,缺陷食品侵权责任并合是在原本法律规

定的一种多数人侵权责任的基础上 ,又新增加了侵

权人到该多数人佼权责任之中。缺陷食品侵权责

任原本就是多数人侵杈行为,其侵权责任主体就包

括缺陷食品的生产耆、销售者或耆服务者 ,法律规

定他们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但是 ,《食品安令法》

又规定缺陷食品的常销参与者参加到生产者、销售

者或煮服务耆承担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之中,并且与

其他的责任主体承担连带责任 ,因而形成了缺陷食

品的侵权责任并合。囚此 ,侵权责任并合是多数人

侵杈责任的责任主体人数的增加 ,而不是出现了一

个新的多数人侵杈责任。

第 i,缺陷食品侵杈责任并合是原来规定的侵

权责任形态与新增加的侵权责任主体承担的侵权

责任形态重合。构成缺陷食品侵权责任并合 ,一定

娃原来的缺陷食品侵权的产品责任这种多数人侵

权责任的形态 ,与新增加的侵权责任人及营销参与

者承担的侵杈责任形态相重合 ,可能是不真正连带

责任与连带责任的重合 ,也可能是不萁正连带责任

lj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觅合。苋论如何 ,缺陷食品侵

权责任并合是不同的法徉规定的多数人侵权责任

形态的重合 ,形成了一个复合的新的多数人侵权责

任肜态。

符合上述法律特征的要求 ,就构成缺陷食品致

宫的侵权责任并合 ,应 当按照侵权责任并合的规

则 ,确定损宫赔偿责任的承担。

(三 )《食品安全法》规定缺陷食品侵权责任并

合的目的

为什么要在修订《食品安令法》日寸规定如此多

的缺陷食品侵权责任并合的规则 ,在修汀该法的讠

法说明中,只是简单地提到了
Ⅱ
建立垠严格的各方

法律责任制度"突出民事赔偿责任"“对食品安全

违法行为加重法律责任,并采取多种法律手段予以

严惩
”c。 笔者认为 ,《食品安全法》特别强调缺陷食

品侵权责任并合的规则 ,主要有以下原囚 :

第一 ,《食品安全法》增加规定缺陷食品侵权责

任并合规则最霪要的目的,是警示营销参与者遵守

法律 ,保障食品安令。我闰当前的食品安含环境

问题较多 ,不少食品经青者进行违法经营 ,使我罔

民众对食品女仑的信心不足。在法律规定缺陷食

品生产经常者承担侵权责任之外 ,通过缺陷食品侵

权责任并合的法律手段 ,强化对缺陷食品营销参与

者的侵权赔偿责任 ,能够进一步提高我国的食品安

全水平 ,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第二 ,要求对缺陷食品造成损害有过错的营

销参与者通过侵权责任并合承担侵权责任 ,对其

进行制裁。侵权责任并合的适用日的 ,就在于用

连带责任或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方式 ,制 裁对损

害发生有原囚力的其他行为人。在多数人侵权责

任形态中,不论是连带责任还是不真正连带责任 ,

其救济的目的都是相同的 ,就是使受官人得到吏

多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倮障。事实 L,因 缺陷食品

遭受损害的是同一个消费者 ,而对于这一个受害

的消费者而莴,对其进行侵权责任救济 ,无论增加

多少责任人 ,其得到的赔偿金都是相同的,并不会

囚增加了责任主体而使共得到超出其实际损矢的

赔偿金。囚此 ,侵杈责任并合使营销参与者参加

到缺陷食品造成消费耆损害的多数人侵权责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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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是为了使受害消费者得到更多的赔偿 ,而是

要制裁缺陷食品致害的营销参与者 ,加重他们的侵

权责任 ,警示他们不要参与缺陷食晶的生产经茼活

动,避免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 ,当然 ,《食品安全法》规定对营销参与者

适用侵杈责任竟合的规则 ,最重要的自的还是要倮

护受到缺陷食品损害的消费者。几十年来 ,我闰的

诚信交易秩序建设乏力,-些食品生产经茼者的诚

信观念淡薄、市场交易秩序混乱 ,危害生命、健康的

食品及服务比比皆是 ,受到缺陷食品损宫的消费

案例不胜枚举。《食品安全法》为了更好地倮护食品

安全领域中的被侵杈人 ,倮障其损害赔偿请求杈能

够及时地得到完全实现 ,因而让与缺陷食品生产

者、经营者有关的营销参与者加人缺陷产品的侵权

责任主体中,承担连带责任或者不真正连带责任 ,

就使缺陷食品的受害人能够面对更多的赔偿责任

主体。从而 ,一方面,被侵杈人在请求赔偿主体承

担赔偿责任时有更多的选择 ;另一方面 ,在更多的

赔偿责任主体中,一旦有的赔偿责任主体因破产等

原因而丧失赔偿能力 ,其他赔偿责任主体就能够弥

补这样的缺陷 ,使被侵杈人的赔偿权利得到保障。

因此 ,侵杈责任并合的后果不是使受害人得到更多

的赔偿 ,而是使赔偿权利因增加了责任主体而吏加

有倮障。

当然 ,立法者在《食晶安全法》中规定缺陷食品

侵权责任并合的规则,以制裁缺陷食品生产经臂中

的营销参与者的侵权行为的立法目的是良好的,但

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能否收到良好效果 ,还需要在

司法实践中进一步观察。

三、缺陷食晶侵杈贵任并合的类型

笔者在研究侵杈责任并合的类型时,把侵

任并合的类型分为同质并合、同质异形并合和异

并合。

同质并合即同种类责任形态的侵权责任并合,

是指原来的多数人侵杈责任形态与后来增加

权人承担的责任形态属于同一性质 ,是相同的

责任肜态的并合。《食品安全法》没有规定

的类型。

同质异形并合是相同的基本侵杈责任形态

的不同特殊形态的并合 ,侵杈人承担的尽管是连

责任或者不真正连带责任 ,但是并合的是非典

连带责任、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 ,如附

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先付责任或者补充责任白。《

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
品交易第

=方
平台提供者承担的附条件不真

带责任,与《侵杈责任法》第四十
=条

规定的

者、销售者承担的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之间

并合,属于侵权责任的同质异肜并合。

异质并合即多数人侵权中非同种类责任

的侵杈责任并合 ,是指原来的多数人侵权责

与后增加的侵权人承担的责任形态不属于同

质 ,是不同的多数人侵杈责任形态的并合 ,具体

现为典型形态的连带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

并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侵杈责任并合

质并合。例如第一百
=十

一条第一款规定 ,网

品交易第
=方

平台提供者加人食品经营者和食

生产者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之中,承担连带责任 ,

了连带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异质并合。(见表l

表i 《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侵杈责任并合-览表

条文

第一百二十二

条

第一百二十条

第—款

笫一百三十条

第二款

没有许可证生产

食品或食拍添加

剂

为其提供生产经苘场所

或者其他条件的经营者

用非食品原料等

物质制造食品

生产者、销售

者(食 品生产

经苘者 )

为其提供生产经茼场所

或音其他条件的经苘苻

允许未侬法取得

许可的食品经苘

者进人市场

食品经营者

(生产者、销售

者 )

传统交易平台开办煮、柜

台出租耆、展销会举办杆

食用农产品的

生产音、销售

煮



续表 1

第一百
=十

一

条第一款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

者未对人网食品经

营耆实名登记、

审查许可证等

不真正连带

责任

食品经茼莆

(生产者、销

售者 )

连带责任 lMl络 交易平台提供者 异质并合

笫一百=}一
条第二款

网络交易平台销售

食品致害消费者

不真正连带

责任

食品经菅者和

生产者

附条件不真

正连带责任
网络交易平合提供耆 F。l质异形并合

第一百三十八

条第二款

出具虚假检验

报告

不真正连带

责任

食品生产经营

者(生产帝、

销售者 )

连带责任 食品检验机构 异质并合

第一百二 丨九

条第=款

出具虚假认证

纬论

不真正连带

责任

食品生产

经营者
连带责任 食品认证机构 异质并合

笫一百四十条

第二款
虚假食品广告

不真正连带

责任

食品生产

经营者
连带责任 广告经营者、发布者 异质并合

笫一百四十条

第
=款

虚假食品广告、

虚假宣传

不真正连带

责任

食品生产

经营者
连带责任

社会团体、其他组织、个

人(广告代肓人)

异质并合

陕贲

异质

卜合 ,

驹侵

良杈

许合

中

带

的

件

食

食

态

眭

型

条

涨

洛

四、缺陷食品侵杈责任并合的具体规则

在《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缺陷食品侵权责任并

合中,不存在同质并合的类型 ,主要是异质并合 ,还

包括个别同质异形并合。这两种缺陷食品侵杈责

任并合的具体规则如下 :

(一 )缺 陷食品侵权责任并合中的异质并合的

具体情形及规则

1缺陷食品侵杈责任并合中的异质并合的具

体情形

《食晶安全法》7寸 缺陷食品侵权责任并合中的

异质并合主要规定是 :

第一 ,依照该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 ,营销

参与音明知食晶生产经营者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

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

剂生产许可从事食晶添加剂生产活动 ,仍为其提供

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要在原缺陷食品生

产经菅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基础上 ,与缺陷食

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其侵杈责任并合的

类型是异质并合。

第二 ,依照该法第一百二十
=条

的规定 ,营销

参与蓍明知食品生产经营者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

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

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

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经营上述食晶 ;生产经营营养

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

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

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 ,或者生产经营其制品 ;

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 ,或

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

生产经菅同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

营的食品 ;生产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等违法行为 ,

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在上述

缺陷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基础

上 ,与这些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其侵权

责任并合的类型是异质并合。

第
=,依

照该法第一百
=十

条第一款的规定 ,

交易市场、柜台、展销会等传统交易平台提供者允

许未依法取得许可的食晶经营者进人市场销售食

品,或者未履行检查、报告等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

的 ,在食晶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的基础上 ,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构成侵杈

责任并合中的异质并合。

第四,依照该法第一百F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

食用农产晶批发市场违反该法第六十四条关于
“
应

肖配备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或者委托符合本法规

定的食品检验机构 ,对进人该批发市场销售的食用

农产品进行牡样检验 ;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 ,应当要求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 ,并向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
的规定 ,致使消费者受到损害

的,依照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与食品经营耆一

起承担连带责任 ,为异质并合。

第五 ,依照该法第-百
=十

-条第一款的规

定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耆 ,未对人网食

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 ,或者未履行

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 ,使消费

耆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在缺陷食品生产者、销

售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基础上 ,与食晶经膏者

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侵权责任并合的异质并合。



笫六 ,侬照该法第一百丁十八条笫 i款的规

定 ,食品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 ,使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属于非经营性的常销参与

者 ,在缺陷食品生产者、销售耆承扭不真正连带责

任的基础 H,圬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属

于舁质并合。

第七 ,依照该法第一百∴ |九条第⊥款的规

定 ,食品认证机构出具虚假认证结论 ,使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受到损宫的,也属于非经营性的竹销参与

煮,在缺陷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

基础 上,lJ食 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属 于异

质并合。

笫八 ,侬照泫法第一百四十条第工款的规定 ,

广告经营煮、发布蓍设计 、制作、发布虚假食品广

告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在缺陷食品

的生产经茼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基T+l∴ ,与缺

陷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属于异质并合。

笫九,依照该法第一百四十条第
=款

的规定 ,

广告代言人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宦传巾,向消

费者推荐食品 ,使消费耆的合法权益受到损甯的 ,

在缺陷食品的生产经营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

基础 ∴,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属 于异

质并合。

2缺陷食品侵杈责任并合中的舁质并合的具

体规则

连带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之间发生并合后 ,

对多数人侵权责任分担会产生很大影响。例如 ,依

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款 ,除 了规定

的销售耆和网络交易平奇提供耆要承担连带责任

之外 ,还要加人造成损害的缺陷产品的生产煮作为

责任主体 ,因 而形成典型连带责任勹典型不真正连

带责任的并合。

发生连带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并合的原因 ,

是法律规定某些行为主体应当承担不真正连带责

任 ,同时又规定新的责任主体参与该法律关系承担

连带责任 ,或者相反 ,因而便得责任主体的数量增

加 ,两种责任形态发生并合 ,每一个责任人都应当

承担责任 ,但责任形态不同。如前例 ,在消费音通

过网络食品交易第E方平台购买食品造成损害时 ,

网络食品交易第二方平台提供者应肖 !∫
食品经苘

者承扫连带责任。这样 ,缺陷食品佳产者、销售者

要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网络食品交易笫∷方平仵

提供者又要与他们承担连带责任 ,因而形成了在三

方责任主体都应当承担形式上连带的中问责任,同

时,网络食品交易第
=方平台提供耆还要与缺陷食

品生产音或者销售音中承担最终责任的主体承

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与不萁正连带责任的相同点是

式上即在中间责任
"实

行连带。囚此 ,在缺陷食

致害责任中,=方责任七体的连带责任与不真

带责任发生并合 ,受宫淌费昔。l以向任何

责任人和不真正连带责任人主张承担全部赔

任 ,而无需考虑其是否应当承担最终责任。因而

这种责任并合形式豇有利于保障受害消费者

偿请求权的实现。

连带责任勹不萁lL迮带责任的不同点 ,在

终责任承扫 L,即连带责任实质性的最终责任

分配给全体连带责任人的,而不真正连带责任

性的最终责任是归属于应当承担最终责任的

责任人的,该责任人承担令部赔偿责任。因此 ,

缺陷食品的受害消费煮对责任主体之一行使了

部赔偿责任的请求权之后 ,通过追偿关系实

责任的规则是÷

第一 ,如果承担中问责任的责任主体是连

任的最终责任人 ,例如妊lml络食品交易第
=方

提供者 ,在其承担了超过其最终责任的份

有权向其他应当承扣最终责任的责任人(

耆销售者 )追偿 ;

第二 ,如果承担责任的主体是不真

的最终责任人 ,例如是缺陷食品的生产耆 ,须与

担连带责任的网络食品交易第
=方

平台提供

同承担连带责任 ,超出其嶷终责任份额的,有

后者追偿 ;

第∷,如果承担责任的责任主体是不真

责任的中间责任人 ,例如无过错的缺陷食品

蓍 ,在其承担了中问责任之后 ,可以向其他最终

任人 ,包括连带责任的最终责任人即网络食品

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不真正迮带责任的最终

人即缺陷食品生产者,行使追偿权。
(=)缺 陷食品侵权责任并合中的同质异

合的具体情形及规则

《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缺陷食品侵权责任

中的同质异形并合只有一种

"卩

该法第一百=
条第二款的规定。

“
消费音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

=方
平台

品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人网食晶

耆或者食品生产音要求赔偿。lvl络 食品交易

方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人Fml食品经营者的

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 ,由 l。l络食品交易

方平台提供者赔偿。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



供者赔偿后 ,有权向人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

耆追偿。网络食晶交易第∴方平台提供者作出更

有利于消费者承诺的,应当履行其承诺。
”
这一规定

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基本相

似。所不同的是 ,《消费耆杈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

只规定了消费耆在受到网络销售的产晶损害以后 ,

可以向销售者请求赔偿 .没有规定可以向产品的生

产者要求赔偿。《食品安全法》第-百
=十

一条第二

款对此作了补充规定。

按照《食晶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二款的

规定 ,在侵权责任并合的类型上 ,与 0肖费者杈益保

护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是一样的,因 为缺陷食晶

生产者、销售耆应当对其为消费者造成的损害承担

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

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是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 ,一是

附法定条件 ,即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不

能提供人网食品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

系方式 ;二是附约定条件 ,即事先承诺先行赔付。

不过 ,由 于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除了附条件之

外,其他规则都适用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规则 ,因此 ,

只要具备所附条件 ,这种侵杈责任的同质异形并

合,其实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同质并合。

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与附条件不真正连带

责任发生并合的,是《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十一条

第二款与《侵杈责任法》第四十三条的竞合。这时 ,

由于使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成立的条件是所附

条件成就 ,因而在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所附条件

尚未成就之前 ,不发生不真正连带责任 ,更不发生

与典型不真正连带责任并合的问题。例如 ,网络食

品交易第三方平台销售商晶造成消费者损害 ,如果

没有先行赔付的事先承诺 ,也不具备不能提供缺陷

食品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条

件的 ,就不存在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 ,因而不发

生责任并合问题。只有在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

所附条件成就时.才发生不真正连带责任与附条件

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并合◇

当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所附条件成就.就发

生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后果浊口果法律还规定了此种

情形仍有他人与此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责任

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就发生了实际上的不真

正连带责任之间的并合 ,因而责任分担规则就与不

真正连带责任并合的规则完全-样 ,为同质并合 ,

只不过是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责任主体范围扩

大而已,责任性质仍然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 ,应当

按照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规则分担责任。

注释 :

①杨立新 :《 多数人侵权行为与责任理论的新发

展》,《法学汩012年笫7期 ,笫 41-49页。

②杨立新、杜泽夏、昊烨巛消费者保护中的服务及

共损宫踣偿责任》,《法律适用泥O16年 第5期 ,笫

43-ˉ55页 。

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勇:《关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革案)〉的说明》,

载信春鹰主缡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

义》,法律出版社⒛15牟版,笫 “0、4佃 页。

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萆案)〉 修改情况的汇

报》,我信春鹰主编 :《 中华人氏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释义》,法律出版社⒛⒗年版,笫 “8页。

⑤曲亍桉份责任并没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因 此不

存在这种责任并合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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